
立 法 會 墟 市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小 組 委 員 會 列 名 的 墟 市 的 資 料  

 
 
(I) 有 關 欽 州 街 臨 時 小 販 市 場 的 資 料 ， 請 參 閱 載 於 附 件 的 委 員 會 文 件 (中 英 文 版 )及 投 影 片 (只 有 中 文 版 )。  
 
(II) 其 他 5 個 墟 市 的 資 料 臚 列 如 下 ︰  
 

編

號  名稱  地點／地區  背景  牌照  負責營運／管理設施的單位  

1 赤柱市集  南 區 赤 柱 市

場 道 和 赤 柱

新街  

赤柱市場道和赤柱新街聚集很

多小店和攤檔，售賣各式各樣

的貨品，例如成衣、時裝配件、

紀念品和玩具。  

位於赤柱市場道和赤柱新街交

界的赤柱街市空地小販市場，

座落於政府在一九七二年撥給

前市政總署作臨時小販市場用

途的用地。  

該處附近有些小型零售店鋪。

赤柱街市空地小販市場共有 28
個檔位／攤位，其中 19 個獲發

固 定 攤 位 ( 其 他 類 別 ) 小 販 牌

照 ， 兩 個 獲 發 固 定 攤 位 (熟 食 )
小販牌照，及七個是空置攤位。

赤 柱 街 市 空 地 小 販 市 場 的 管 理

工 作 ， 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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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名稱  地點／地區  背景  牌照  負責營運／管理設施的單位  

2 嘉咸市集  中西區  
嘉咸街  

市 區 重 建 局 (市 建 局 )於 二 零 零

八年提出分階段重建嘉咸街和

卑利街兩旁的樓宇，其後興建

一 座 兩 層 高 的 購 物 中 心 ／ 街

市，並命名為“嘉咸市集”，以

重置受影響的店鋪租戶。  

該街市大樓在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啓用，由市建局管理。  

該處附近一帶共有 88 個持牌

小 販 檔 位 ， 售 賣 各 類 乾 濕 貨

物。  

該街市設有 12 個店鋪／檔位，

包 括 六 個 售 賣 新 鮮 糧 食 的 店

鋪 、 三 個 售 賣 水 果 的 檔 位 、 兩

個 售 賣 蔬 菜 的 檔 位 及 一 個 空 置

的 檔 位 。 在 “嘉 咸 市 集 ”內 六 個

售 賣 鮮 魚 和 鮮 肉 的 檔 位 ， 均 持

有 食 環 署 發 出 的 新 鮮 糧 食 店 牌

照。  

在該 88 個小販檔位中，有 85
個 獲 發 固 定 攤 位 (其 他 類 別 )小

販 牌 照 ， 有 三 個 獲 發 其 他 類 別

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嘉咸市集”屬市建局管理的購物

中心／街市。  

食 環 署 負 責 管 理 該 處 四 個 固 定

攤位小販區。  

 

3 錦上路跳蚤

市場  
元朗錦上路  
錦上路站  

該“跳蚤市場”是私營墟市，設

有 156 個 檔 位 ， 全 部 均 已 租

出。該墟市在星期六、星期日

和 公 眾 假 期 (早 上 十 時 至 晚 上

八時 )營業。墟市內有兩個檔位

售賣翻熱食品，其餘檔位則售

賣乾貨，包括衣物、紀念品、

玩具、鮮花、水果、預先包裝

的小食和飲品等。  

該 墟 市 已 獲 發 臨 時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牌 照 ， 當 中 兩 個 檔 位 已 獲 發

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  

該墟市是私營墟市，由私人營運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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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名稱  地點／地區  背景  牌照  負責營運／管理設施的單位  

4 女人街市集 旺 角 亞 皆 老

街 與 登 打 士

街 之 間 的 一

段通菜街  

當局自一九七五年起設立該小

販認可營業地點，小販檔位的

認 可 營 業 時 間 為 每 日 中 午 12
時至晚上 11 時。  

該小販認可營業地點有 578 名

持牌小販，售賣衣物、玩具等

乾貨。  

該 578 個檔位已獲發固定攤位

( 其 他 類 別 )( 小 販 認 可 營 業 地

點 )小販牌照 (註 1)。  

食 環 署 負 責 管 理 該 小 販 認 可 營

業地點。  

5 廟街夜市  南 京 街 與 甘

肅 街 之 間 的

四段廟街  

當局在一九七五年設立該小販

認可營業地點。該處小販售賣

衣物、手工藝品、玉石、古董、

茶具、電子產品等。小販檔位

的認可營業時間為每日下午 2
時至晚上 11 時。  

該小販認可營業地點有 259 名

小 販 獲 發 固 定 攤 位 (其 他 類 別 ) 
(小 販 認 可 營 業 地 點 )小 販 牌 照

(註 1)。  

此外，該處有 34 個設有定點／

固 定 構 築 物 的 小 販 檔 位 獲 發 固

定攤位 (其他類別 )小販牌照。  

食 環 署 負 責 管 理 該 小 販 認 可 營

業地點 (由該四個路段組成 )。  

 
註 ：  
(1)  根 據 固 定 攤 位 (其 他 類 別 )  (小販認可營業地點 )小 販 牌 照 的 規 定 ， 小 販 會 “朝 行 晚 拆 ”相 關 的 獲 編 配 攤 位 內 的 攤 檔 構 築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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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有 關 欽 州 街 臨 時 小 販 市 場 遷 置 的 事 宜  

 

 

目 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下 稱 「 食 環 署 」 )重 置

欽 州 街 臨 時 小 販 市 場 (下 稱 「 布 市 場 」 )場 內 合 資 格 經 營 者 至

通 州 街 新 布 藝 市 場 的 跟 進 情 況 ， 告 知 委 員 最 新 進 展 。  

 

 

背 景  

 

2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曾 在 2005 年 就 改 變 布 市 場 的 用 途 展 開

討 論 。 食 環 署 在 2006 年 1 月 起 陸 續 與 布 販 接 觸 ， 並 商 議 遷

置 攤 檔 的 安 排 ， 但 當 時 未 能 達 成 共 識 。  

 

3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曾 在 2013 年 6 月 備 悉 規 劃 署 擬 議 的 住

宅 發 展 概 略 ， 包 括 荔 枝 角 道 373 號 (即 布 市 場 )的 居 屋 用 地 。

在 2013 年 年 中 ， 食 環 署 獲 通 知 布 市 場 的 用 地 需 歸 還 作 居 屋

發 展 用 途，當 時 布 市 場 內 有 21 名 持 牌 布 販。食 環 署 曾 在 2013

年 12 月 至 2014 年 1 月 期 間，在 布 市 場 共 進 行 6 次 實 地 調 查 ，

登 記 在 場 內 的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共 33 名 。 自 2014 年 初 ， 食 環 署

再 次 與 布 販 會 面 及 舉 行 會 議 ， 跟 進 遷 置 安 排 。 在 2016 年 2

月 ， 另 有 17 名 人 士 向 食 環 署 聲 稱 在 布 市 場 內 經 營 攤 位 ， 而

他 們 並 非 已 獲 登 記 的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  

 

 

界 定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準 則  

 

4 .   作 爲 政 府 部 門 ， 我 們 必 須 以 長 遠 的 公 眾 利 益 為 依 歸 ，

在 處 理 公 共 資 源 的 時 候，必 須 公 平 公 正。食 環 署 的 準 則 是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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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實 提 出 聲 稱 的 人 士 是 真 確 實 質 在 市 場 内 獨 立 並 長 時 間 經

營，而 並 非 以 家 庭 成 員、親 屬 或 助 手 等 身 分 合 資 或 協 助 營 運。

是 次 搬 遷 完 全 不 會 對 後 者 目 前 的 僱 傭 及 工 作 關 係 有 任 何 影

響，他 們 於 持 牌 經 營 者 或 已 登 記 無 牌 經 營 者 搬 遷 後，可 繼 續

以 親 屬 或 布 販 助 手 的 身 分 ， 協 助 營 運 。  

 

 

持 牌 小 販  

 

5 .　   經 多 次 會 議 及 回 應 持 牌 布 販 的 關 注 ， 食 環 署 與 持

牌 布 販 就 離 場 安 排 達 成 基 本 共 識 ： 13 名 持 牌 布 販 選 擇 交 回

小 販 牌 照 以 領 取 特 惠 金，餘 下 8 名 則 選 擇 遷 至 街 上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繼 續 營 業 。  

 

 

獲 登 記 的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6 .    有 關 第 3 段 提 及 的 6 次 實 地 調 查，如 在 任 何 一 次
1
實 地

調 查 中 被 證 實 在 布 市 場 內 營 運 的 人 士，均 會 計 算 在 內，最 後

確 認 場 內 可 獲 登 記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共 有 33 名 。 從 政 策 原 則 與

法 理 而 言，政 府 沒 有 基 礎 對 持 牌 布 販 和 無 牌 經 營 者 作 出 同 等

的 安 排；否 則，牌 照 的 制 度 便 會 瓦 解。他 們 均 屬 無 牌 經 營 者 ，

沒 有 向 政 府 繳 付 小 販 牌 費 或 檔 位 租 金。但 考 慮 到 布 市 場 已 運

作 多 年 ， 經 營 者 大 多 年 紀 不 輕 ， 他 們 也 曾 為 香 港 布 業 、 製 衣

和 相 關 行 業 作 出 貢 獻，而 場 內 無 牌 經 營 的 情 況 亦 有 歷 史 原 因 ，

因 此 政 府 願 意 作 出 特 別 安 排，酌 情 為 合 資 格 的 非 持 牌 布 販 制

定 離 場 安 排，大 前 提 是 善 用 食 環 署 在 布 市 場 附 近 現 有 的 設 施 ，

盡 量 做 到 集 體 搬 遷、保 留 布 市 場 的 原 有 風 貌，和 平 衡 地 區 的

其 他 發 展 需 要 。  

 

7 .   食 環 署 已 於 9 月 28 日 就 離 場 的 安 排 致 函 33 名 獲 登 記

的 非 持 牌 經 營 者，通 知 他 們 有 關 離 場 方 案 以 供 考 慮，包 括 搬

遷 至 通 州 街 街 市 繼 續 經 營，或 領 取 一 筆 過 的 特 惠 金，並 要 求

他 們 於 10 月 12 日 或 之 前 將 填 妥 的 承 諾 書 交 還 食 環 署。為 進

                                                       
1  個別人士在實地調查中出現次數由 1 次至 6 次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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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 解 釋 承 諾 書 內 各 離 場 方 案 及 搬 遷 安 排 ， 食 環 署 曾 於 10

月 3 日 為 他 們 舉 行 簡 介 會，但 有 關 布 販 表 示 不 滿 安 排，於 會

面 時 中 途 離 場 抗 議。食 環 署 至 今 未 有 接 獲 表 示 接 受 搬 遷 方 案

的 回 覆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他 們 保 持 溝 通 及 盡 力 回 應 訴 求 。  

 

 

未 獲 登 記 的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8 .　   由 於 政 府 有 責 任 確 保 公 帑 及 公 共 資 源 得 以 善 用 ，

就 現 時 有 17 名 聲 稱 在 欽 州 街 臨 時 小 販 市 場 內 經 營 攤 位 的 布

販（ 下 稱「 聲 稱 布 販 」）並 不 在 獲 登 記 的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的 名

單 上 ， 食 環 署 於 3 月 16 日 及 4 月 20 日 與 他 們 會 面 ， 並 要 求

他 們 提 交 其 聲 稱 在 欽 州 街 布 市 場 內 經 營 攤 位 的 相 關 資 料 及

文 件，以 便 食 環 署 進 一 步 核 實。經 多 番 會 面 及 詳 細 核 實 資 料
2
後 ， 食 環 署 認 為 在 缺 乏 足 夠 佐 證 的 支 持 下 ， 未 能 信 納 該 17

名 人 士 在 欽 州 街 布 市 場 內 長 時 間 獨 立 實 質 經 營 的 聲 稱。為 合

資 格 的 非 持 牌 布 販 作 出 的 特 別 安 排 因 此 並 不 適 用 於 該 17 名

人 士 。 食 環 署 把 不 接 納 其 聲 稱 的 理 由 ， 於 9 月 28 及 29 日 個

別 發 信 通 知 該 等 人 士 。 然 而 ， 在 獲 通 知 核 實 結 果 後 ， 部 分 人

士 聲 稱 持 有 額 外 資 料，可 供 證 明 他 們 實 質 在 市 場 內 獨 立 並 長

時 間 經 營 。 因 此 ， 食 環 署 已 個 別 聯 絡 有 關 人 士 ， 邀 請 他 們 在

10 月 11 日 或 以 前 提 供 有 關 資 料，其 中 16 名 聲 稱 布 販 有 提 供

補 充 文 件 。  

 

9 .   經 詳 細 核 實 聲 稱 布 販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後，食 環 署 認 為

在 缺 乏 足 夠 佐 證 的 支 持 下，未 能 信 納 他 們 的 聲 稱。有 關 兩 輪

核 證 結 果 內 容 撮 要 如 下 ：  

 

( i )  全 部 聲 稱 布 販 均 未 能 就 其 在 欽 州 街 布 市 場 內 經 營 提

供 申 報 稅 項 或 營 運 經 營 收 支 記 錄 的 證 明 ；  

 

  

                                                       
2  包括與聲稱布販逐一會面釐清及核實報稱資料、來貨單據的有關商號核證文件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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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部 分 聲 稱 布 販 承 認 只 是 協 助 其 家 人（ 當 中 包 括 前 牌 主 、

現 任 牌 主 或 已 登 記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其 他 持 牌 人 或 已

登 記 為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在 該 處 經 營 業 務。他 們 本 人 並 非

實 質 獨 立 經 營 ，有 關 聲 稱 布 販 及 其 他 場 內 經 營 者 的

關 係 表 ， 請 參 閱 附 件 I；  

 

( i i i )  所 有 聲 稱 布 販 聲 稱 所 佔 攤 位 與 持 牌 人 或 獲 登 記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聲 稱 所 佔 攤 位 重 疊，因 此 不 能 證 明 有 關 聲 稱

布 販 在 欽 州 街 布 市 場 獨 立 經 營。有 關 聲 稱 布 販 與 持 牌

人 或 獲 登 記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重 疊 的 攤 位 情 況 ， 請 參 閱

附 件 II；  

 

( iv )  部 分 聲 稱 布 販 承 認 與 其 他 人 合 資 經 營，但 由 於 其 合 伙

人 已 獲 署 方 安 排 離 場 方 案，該 些 聲 稱 布 販 不 會 另 外 獲

安 排 離 場 方 案 ；  

 

(v)  部 分 聲 稱 布 販 向 署 方 提 供 店 鋪 單 據，但 絕 大 部 分 單 據

資 料 不 全 又 未 成 功 獲 得 相 關 商 號 核 證 屬 實，因 此 不 能

作 為 確 定 經 營 的 證 據 ；  

 

(v i )  個 別 聲 稱 布 販 向 署 方 提 供 電 費 或 電 話 單 據，但 在 缺 乏

其 他 有 力 佐 證 的 情 況 下（ 例 如 未 能 提 供 商 業 登 記 證 、

申 報 稅 項 及 營 運 紀 錄 及 自 家 發 票 等 ），電 費 單 和 電 話

單 只 可 證 明 其 本 人 於 欽 州 街 布 市 場 登 記 為 電 力 或 電

話 註 冊 客 戶，況 且 單 上 供 電 檔 户 與 其 聲 稱 經 營 攤 檔 地

點 不 相 符，因 此 不 能 證 明 有 關 聲 稱 布 販 親 自 在 欽 州 街

布 市 場 經 營 ；  

 

(v i i )  其 中 一 名 聲 稱 布 販 提 供 發 票 發 出 的 年 分 為 1996 年 ，

而 該 名 布 販 出 生 年 分 為 1994 年 ， 很 難 相 信 聲 稱 布 販

兩 歲 時 便 已 在 布 市 場 經 營 ；  

 

(v i i i )  其 中 一 名 聲 稱 布 販 提 供 商 業 登 記 證 ， 但 其 登 記 日 期

（ 2015 年 12 月 ）遲 於 政 府 當 局 首 次 聯 絡 合 資 格 的 非

持 牌 布 販 的 日 子 （ 2015 年 8 月 ）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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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  部 分 聲 稱 布 販 向 署 方 提 供 補 充 資 料，包 括 店 鋪 單 據 等

文 件，絕 大 部 分 單 據 資 料 不 全 又 未 成 功 獲 得 相 關 商 號

核 證 屬 實 。 部 分 補 充 資 料 (例 如 剪 報 、 照 片 、 醫 生 證

明 書 等 )更 根 本 與 聲 稱 布 販 本 人 長 期 經 營 之 聲 稱 無 關 。

在 缺 乏 其 他 有 力 佐 證 的 情 況 下（ 例 如 未 能 提 供 商 業 登

記 證、申 報 稅 項 及 營 運 紀 錄 及 自 家 發 票 等 ），並 不 能

證 明 他 們 是 實 質 獨 立 經 營  。  

 

10 .   食 環 署 把 不 接 納 其 聲 稱 的 理 由 ， 於 11 月 2 日 個 別 發

信 通 知 該 等 人 士，詳 述 覆 核 結 果，並 告 知 他 們 若 有 意 繼 續 經

營，仍 可 參 與 通 州 街 布 市 場 空 置 攤 位 的 公 開 競 投。有 關 食 環

署 通 知 17 名 聲 稱 布 販 有 關 上 述 兩 輪 核 實 結 果 的 覆 函 ， 請 參

閱 附 件 III (首 輪 )及 附 件 IV(次 輪 )。  

 

 

新 布 藝 市 場  

 

11 .   為 把 將 來 位 於 通 州 街 的 布 市 場 打 造 成 一 個 有 主 題 特

色 的 布 藝 市 場，除 了 重 置 現 時 布 市 場 合 資 格 的 布 販 外，將 來

的 布 市 場 亦 會 預 留 空 間 讓 有 興 趣 加 入 布 藝 ／ 時 裝 設 計 ／ 製

衣 等 相 關 行 業 的 人 士 進 場 參 與，並 一 同 發 展 新 的 通 州 街 布 藝

市 場。就 此，我 們 已 開 始 與 不 同 大 學 及 大 專 時 裝 設 計 院 校 溝

通，了 解 他 們 對 發 展 該 新 布 藝 市 場 的 意 見，個 別 院 校 已 表 示

有 興 趣 。  

 

12 .   目 前 來 說，食 環 署 已 把 通 州 街 街 市 第 一 至 第 三 座 的 檔

位 騰 空 及 與 相 關 部 門 安 排 開 展 改 善 工 程，讓 布 市 場 內 合 資 格

的 布 販 遷 入 這 個 整 體 設 施 較 佳 和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要 求 的 地 點

繼 續 營 運，並 同 時 讓 其 他 有 興 趣 共 同 發 展 新 布 藝 市 場 的 人 士

通 過 公 開 競 投 進 場。建 築 署 已 在 十 月 底 進 場 展 開 改 善 工 程 。

此 外，本 署 現 正 開 展 第 四 及 第 五 座 的 租 戶 遷 出 安 排，以 配 合

日 後 進 一 步 發 展 布 藝 市 場 的 需 要 。  

 

 

改 善 通 州 街 街 市 的 環 境  

 

13 .   就 該 街 市 附 近 的 治 安 和 環 境 衞 生 事 宜（ 包 括 露 宿  問

題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與 相 關 部 門 包 括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及 警



6 
 

方 聯 繫，共 同 尋 求 長 遠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的 方 法。社 會 福 利 署 及

相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會 繼 續 接 觸 該 處 的 露 宿 者，並 會 按 個 別 露 宿

者 的 實 際 需 要 跟 進 處 理 。  

 

 

向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匯 報  

 

14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 舉 行 會 議 ， 討 論 並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  

 

•  支 持 特 色 布 藝 行 業 的 健 康 發 展，全 力 推 動 搬 遷 後 的 新 通

州 街 布 藝 市 場 發 展 成 為 區 內 具 本 土 特 色 的 市 場，布 藝 文

化 傳 承 的 新 亮 點 。  

 

•  食 環 署 在 全 面 審 慎、合 法 合 情 合 理 處 理 合 資 格 布 販 搬 遷

賠 償 等 事 宜 後，全 力 協 助 入 駐 通 州 街 布 藝 市 場 的 販 商 提

供 各 項 支 援，包 括 考 慮 再 調 低 競 投 租 金，為 布 販 們 盡 快

創 造 更 好 的 經 營 環 境 。  

 

 

遷 至 新 布 藝 市 場 時 間 表  

 

15 .   據 目 前 進 度 ， 預 計 合 資 格 經 營 者 可 於 2017 年 農 曆 新

年 後 遷 至 新 布 藝 市 場 繼 續 經 營。根 據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最 近 的

估 算，有 關 通 州 街 布 市 場 攤 位 的 市 值 租 金 與 同 區 市 場 同 類 攤

位 租 金 的 平 均 呎 價 之 比 較 載 於 附 件 V 以 供 參 考 。  

 

 

文 件 提 交  

 

16 .   請 議 員 參 閱 文 件 所 載 有 關 關 閉 布 市 場 及 遷 置 布 販 的

跟 進 情 況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2016 年 12 月  

 



                   妻        子           兄     夫 子 夫        妻        妻

  合夥人

                   夫 父        妹     妻 父 妻        夫        夫

      夫  妻

      弟

      姊

     母

     子

＊ 17名未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33名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p 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持牌人

附件 I

17名欽州街布市場未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關係圖

(其中10人)

＃登記人  A  

＊No.2  ＊No.4  

＃登記人  E  ＃登記人  B   

＊No.5  

＃登記人  F  

＊No.6 (助手) 

p持牌人 甲   

＊No.7  

＃登記人  G   

＊No.1 ＊No.8 ＊No.9 

＃登記人  I  

＊No.10  ＊No.3  

＃登記人  C  

＃登記人  D 

＃登記人  H   ＃登記人  J  



   妻  妻        夫           父 夫 妻  妻

                

      夫  夫  妻 女 妻 夫  夫
    契子  契母            母    女

  兄     妻

  

  妹     夫

＊ 17名未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33名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p 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持牌人

17名欽州街布市場未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關係圖

(餘下7人)

＊No. 16  

＃登記人   P 

＊No. 11 (助手) 

＃登記人 K  

＊No. 12  ＊No. 17  

p持牌人 乙 ＃登記人    Q  

＊No. 14  

p持牌人  丁 ＃登記人   M  

＊No. 15  

＃登記人  O  

＊No. 13  

p持牌人   丙 

＃登記人     N  ＃登記人     L  



附件 II 

17 名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聲稱所佔攤位與持牌人 
及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聲稱所佔攤位的比較 

 

17 名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持牌人聲稱所佔攤位 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聲稱所佔攤位 姓名代號 聲稱所佔攤位 
No.1 54   登記人 A 30, 53, 54 
No.2 36   登記人 E 22, 23, 24, 36, 184, 185, 186, 

190, 191 
No.3 63 持牌人^ 63   
No.4 191   登記人 E 22, 23, 24, 36, 184, 185, 186, 

190, 191 
No.5 28   登記人 F 27, 28, 50, 51, 58, 77 

No.6(助手) 3 持牌人甲 3   
No.7 78   登記人 G 57, 78, 85, 137, 142, 143, 144,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No.8 175   登記人 H 174, 175 
No.9 150   登記人 I 4, 55, 56, 79, 80, 150, 176, 177, 

178 
No.10 84   登記人 J 31, 82, 83, 84, 108, 132 

No.11(助手) 153 持牌人乙 153   
No.12 188   

登記人^ 187, 188 
No.13 34, 35, 145, 192 持牌人丙 34, 35, 145, 

169, 192   
No.14 97, 98, 99 持牌人丁 29, 97, 98, 

99   
No.15 75   登記人 O 74, 75, 172, 173 
No.16 126   登記人 P 76, 126 
No.17 134   登記人 Q 134, 135, 158, 159, 181 

 
有底線代表持牌攤位  
紅色代表重複聲稱的攤位 
^沒有列在附件 I 的關係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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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通 州 街 布市場攤 檔 及 鄰 近 市 場 非 食 物 類 乾 貨 攤 檔  

的 平 均 市 值 呎 價 之 比 較  

通 州 街 布 市 場  

檔 位 面 積 約  

(平 方 米 ) 

檔 位 市 值 租 金  

(港 幣 )* 

檔 位 市 值 租 金  

(港 幣 /平方米)* 

競投底價約  

(八 折 市 值 租 金 ) 

(港 幣 /平方米)* 

9 
3,700 元  411 元  329 元  

11 
4,800 至 5,000 元  436 至 455 元  349 至 364 元  

13.3 
2,750 至 3,750 元  207 至 282 元  165 至 226 元  

13.8 
4,800 至 6,200 元  348 至 449 元  278 至 359 元  

*視 乎 攤 檔 位 置  

 

深水埗區内其他市場 

 
非 食 物 類 乾 貨 攤 檔 最 新 市 值 租 金  

街 市 最低市值租金 

(港 幣 /平方米) 

最高市值租金  

(港 幣 /平方米) 

平均市值租金 

(港 幣 /平方米) 

深水埗保安道街市 562 元  1,825 元  947 元  

深水埗北河街街市 870 元  1,220 元  1,1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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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通州街臨時街市 279 元  1,017 元  754 元  

深水埗荔灣街市 622 元  898 元  780 元  

  

圍 內 競 投  

一 般 來 說 ， 街 市 攤 檔 是 以 市 值 租 金 作 爲 競 投 底 價 。 爲 遷 置

欽 州 街 臨 時 小 販 市 場 33 名 已 登 記 非 持 牌 經 營 者，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會 將 轄 下 通 州 街 臨 時 街 市 合 適 的 空 置 攤 檔 以 圍 內 競

投 方 式 ， 即 只 限 於 33 名 已 登 記 非 持 牌 經 營 者 參 與 競 投 ， 其

他 人 士 不 會 獲 邀 參 與 ， 並 以 空 置 檔 位 市 值 租 金 的 8 折 作 底

價 推 出 給 他 們 競 投 。 出 價 最 高  ， 便 可 成 功 投 得 攤 檔 。 成

功 投 得 攤 檔 的 人 士 將 會 與 本 署 簽 訂 租 約 (一 般 為 期 3 年 )。本

署 亦 會 邀 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分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代 表 ， 在 競 投

中 以 觀 察 員 身 份 列 席 。  

 

投 標 者 須 注 意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 第 201 章 ） 的 第 7（ 1）

及 7（ 2） 條 ， 分 別 指 任 何 人 士 如 向 他 人 提 供 利 益 以 誘 使 或

酬 謝 該 人 對 某 攤 檔 不 作 競 投 ， 或 以 不 競 投 某 攤 檔 為 理 由 而

向 他 人 索 取 或 接 受 利 益 ， 均 屬 違 法 。 另 外 ， 透 過 不 誠 實 手

段 在 競 投 過 程 中 詐 騙 食 環 署 ， 可 能 被 刑 事 檢 控 。 在 公 開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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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進 行 期 間 ， 競 投 主 持 人 如 懷 疑 有 串 謀 不 作 競 價 以 促 使 每

人 得 以 底 價 投 得 攤 檔 的 情 況 ， 即 使 有 關 投 標 者 所 作 的 競 投

已 獲 接 納，競 投 主 持 人 有 權 撤 銷 有 關 的 競 投 及 將 攤 檔 收 回。 

 

 



重置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1



2

布市場異常擁擠，亦無正式的天
花上蓋；日曬雨淋，不單經營環
境欠佳，布匹堆積更容易引致火
警風險。

布市場現時内部情況



遷置計劃：界定符合資格人士的準則

• 作爲政府，必須以長遠的公眾利益為依歸，在
處理公共資源的時候，必須公平公正。

• 食環署的評估目的是核實獨立經營身份，而非
助手或僱員身份。

• 是次搬遷完全不會影響其助手或僱員身份，他
們於持牌經營者或已登記無牌經營者搬遷後，
可繼續以親屬或布販助手的身分，協助營運。

3



布市場內持牌經營者、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及聲稱經營人士

• 持牌布販共有21名。

• 於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間，食環署共進行6次實地
調查。如在任何一次實地調查中被證實在布市場內營運，
均會計算在內。最後確認場內非持牌經營者共有33名。

• 2016年2月，另有17名人士聲稱在布市場內經營攤位，
而他們從未在任何一次實地調查中出現。

4



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5

                   妻        子           兄     夫 子 夫        妻        妻

  合夥人

                   夫 父        妹     妻 父 妻        夫        夫

      夫  妻

      弟

      姊

     母

     子

＊ 17名未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33名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持牌人

17名欽州街布市場未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關係圖

(其中10人)

＃登記人 A 

＊No.2 ＊No.4 

＃登記人 E ＃登記人 B 

＊No.5 

＃登記人 F 

＊No.6 (助手)

持牌人甲

＊No.7 

＃登記人 G 

＊No.1 ＊No.8 ＊No.9

＃登記人 I 

＊No.10 ＊No.3 

＃登記人 C 

＃登記人 D

＃登記人 H ＃登記人 J 



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續)

6

   妻  妻        夫           父 夫 妻  妻

                

      夫  夫  妻 女 妻 夫  夫

    契子  契母            母    女

  兄     妻

  

  妹     夫

＊ 17名未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33名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

 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持牌人

17名欽州街布市場未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關係圖

(餘下7人)

＊No. 16 

＃登記人 P

＊No. 11 (助手)

＃登記人K 

＊No. 12 ＊No. 17 

持牌人乙 ＃登記人 Q 

＊No. 14 

持牌人 丁 ＃登記人 M 

＊No. 15 

＃登記人 O

＊No. 13 

持牌人 丙

＃登記人 N ＃登記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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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續)
17名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聲稱所佔攤位與持牌人及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聲稱所佔攤位的比較

17名未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
持牌人聲稱所佔攤位 獲登記非持牌經營者聲稱所佔攤位

姓名代號 聲稱所佔攤位

1 No.1 54 登記人A 30, 53, 54

2 No.2 36 登記人E 22, 23, 24, 36, 184, 185, 186, 190, 191

3 No.3 63 持牌人^ 63

4 No.4 191 登記人E 22, 23, 24, 36, 184, 185, 186, 190, 191

5 No.5 28 登記人F 27, 28, 50, 51, 58, 77

6 No.6(助手) 3 持牌人甲 3

7 No.7 78 登記人G 57, 78, 85, 137, 142, 143, 144,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8 No.8 175 登記人H 174, 175

9 No.9 150 登記人I 4, 55, 56, 79, 80, 150, 176, 177, 178

10 No.10 84 登記人J 31, 82, 83, 84, 108, 132

11 No.11(助手) 153 持牌人乙 153

12 No.12 188 登記人^ 187, 188

13 No.13 34, 35, 145, 192 持牌人丙 34, 35, 145, 169, 192

14 No.14 97, 98, 99 持牌人丁 29, 97, 98, 99

15 No.15 75 登記人O 74, 75, 172, 173

16 No.16 126 登記人P 76, 126

17 No.17 134 登記人Q 134, 135, 158, 159, 181

有底線代表持牌攤位

紅色代表重複聲稱的攤位

^沒有列在關係圖内



通州街臨時街市現時攤檔
及鄰近市場非食物類乾貨攤檔

的平均市值租金

8

非食物類乾貨攤檔最新市值租金

街市 最低市值租金
(港幣/平方米)

最高市值租金
(港幣/平方米)

平均市值租金
(港幣/平方米)

深水埗保安道街市 562元 1,825元 947元

深水埗北河街街市 870元 1,220元 1,103元

深水埗通州街臨時街市 279元 1,017元 754元

深水埗荔灣街市 622元 898元 780元



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VS通州街臨時街市

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通州街臨時街市

攤檔面積 1.08 m2 9.5 – 27 m2

市場總面積 1 700 m2 2 125m2 (1至5座)

攤檔數目 192 約48 (1至3座)
約32 (4至5座)
即除卻重置的33個攤檔外，
有超過15至47個攤檔(視
乎實際情況)，可供日後
公開競投之用

防火設施 沒有 有。包括緊急照明裝置及
設備、消防喉轆系統、手
控火警警報系統和手提式
滅火器。

洗手間 沒有 有

風扇 沒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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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布市場的好處

• 攤檔及街市場地空間較大，場內有完善設施(洗手間、防火系統、風扇，上落貨停

車場等)，有助改善經營環境、打造新及有特色的布藝市場及減低火災風險。

• 通州街街市有足夠空置檔位容納所有現有經營者，讓合資格的布販繼續在深水

區集中一起經營。

• 我們與不同大學及大專時裝設計院校溝通，了解他們對發展該新布藝市場的意見，

個別院校已表示有興趣。

• 搬遷絕不會取締布市場。相反，通州街街市有預留額外空間讓布藝/時裝設計/製

衣等培訓機構及有興趣加入這些行業的人士進場，一同發展新的通州街布藝市場。

• 保留當區的經濟特色。

• 除地盡其用外，是次搬遷可大為減低欽州街布市場的火災風險，佔地更大的通洲

街市場更可創造空間，引入新的元素，激活花布及相關的成衣設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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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區議會曾在2005年就改變布市場的用途展開
討論。食環署在2006年1月起陸續與布販接觸，並
商議遷置攤檔的安排，但當時未能達成共識。

• 2013年6月，規劃署向深水埗區議會簡介擬議住宅
發展概略。 當中已包括荔枝角道373號 (即布市場)
的居屋用地。有關居屋單位預期在2021／22年度落
成。食環署自2014年初再次與布販會面及舉行會議，
跟進遷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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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計劃是經過超過十年的醞釀期而凝聚而成的



多謝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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